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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东方主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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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条独行之路。作为学者，为澄明自己所思，为领悟难解之世，我们被迫走上这条道路。

当从经年累月的案牍劳作中抽身而起，我们无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收获一众读者。让我无比受

宠若惊的是，为本刊撰稿的这些读者竟如此用心。他们的文章都极富见地，其批评关切及其在实

质内容和方法论层面提出的议题也颇为多样。遗憾的是，作为我对本特集的导读，受篇幅所限，本

文并不允许我在此做出它们所应得的全面严谨的回应。

更重要的是，经魏磊杰教授妙手译介的《法律东方主义》在中国引发的讨论现已获得独立的生

命。这些讨论的实质内容———包括此书如何被塑造和阐释———远非我能控制。这正是学术研究

的本质及观念流转的定律。严格来讲，我个人的写作动机与人们对《法律东方主义》的批判性接受

互不相干———正如罗兰·巴特（ＲｏｌａｎｄＢａｒｔｈｅｓ）（远在其逝世之前）所论：“作者已死。”〔１〕不过，尽

管我拒斥从正面重申自己此前所述，但从相对反面的角度说明一下哪些东西不是《法律东方主义》

所意图达致的，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之举。

就写作意图而言，《法律东方主义》并不打算超越东方主义话语。对此，我以为怎样强调都不

为过。本集当中至少有部分文章所做的观察认为，我的论证未能摆脱作为话语的法律东方主义用

语。此等观察极其精准。现代性的事业在诸多方面都已溃败。一方面，它从未像其鼓吹者所宣称

的那样无所不能、无界弗至；可以说，“我们从未现代过”。〔２〕 与此同时，因其乌托邦式（抑或敌托

邦式）的抱负，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事实上，它本就不可

能完成。〔３〕 其他的地区、时间和生活世界依然留存。然而，根据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

宰制我们生活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确乎是现代的，而现代性没有他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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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埃默里大学乔纳斯·罗博彻（ＪｏｎａｓＲｏｂｉｔｓｃｈｅｒ）法学讲席教授。衷心感谢伍德尧（ＤａｖｉｄＥｎｇ）先生，他

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２０１５级法理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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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存在。爱德华·萨义德（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ｉｄ）犀利地指出，现代性的一个关键他者就是东方（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从一开始，东方主义就被嵌入到了现代性的散乱根基当中。不管是下定决心摒除之，还

是在意识形态上将其宣告为不可信的，作为知识政治产物的东方主义都无法“克服（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伦理上与东方主义的事实相处，以及如何在政治上对其加以管控？

东方主义作为一套法律话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某些关键要素和历史片段，《法律东方主义》要

做的是对这些东西加以勘测，以绘制法律东方主义的历史地图。从反面讲，也是为了回应部分意

欲习得一种更为程式化之研究方法的读者，该书并非要提供某种比较法的一般性理论以取代该领

域奠基者所倡导的诸种宏大理论。〔４〕

许多中国读者都为“东方法律主义”的观念所吸引。这颇有意思。其实，全书对这一特定说法

的唯一一次使用只是在原书的倒数第三页才出现。有鉴于此，该观念所获的大量关注与其在原书

中的地位似乎相当不成比例。部分读者注意到，该表述未经界定、模糊不清。毫无疑问，确实如

此。事实上，这是有意为之。正如我在《法律东方主义》当中一再强调的那样，我要解答的并非“中

国有法吗”抑或“中国法是什么”。恰恰相反，我所考察的是，对此等问题的追问在认识论和政治上

有何考量，也即此等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以及为何我们会对其答案如此在意。

该书最初主要的目标受众是美国的法学读者，以及全球范围内英语语系的比较法学者。它是

对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批判，且其绝大部分篇幅都致力于此等批判。在该书的最后三页里，我提

出了“东方法律主义”崛起的可能。它或许能（或许不能）取代现今由美国主导的法治话语。我这

样做仅仅是为了表明，法治其实是一套话语而非一种“实在物”。我调用这个概念不是要为中国法

中的任何具体观念———抑或更宽泛意义上的中国法／东方法律主义———辩护，而仅仅是为了对欧

美读者说明，如此这般的事情无疑是可能发生的。

就中国读者对之展现的兴趣程度而言，东方法律主义至少不亚于法律东方主义，这并不令人

惊讶。同样不令人惊讶的是，作为面向美国读者的批判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作品，该书的首要焦

点是法律东方主义而非东方法律主义。我绝不是要说，对后者的聚焦某种程度上是不合适的抑或

是对该书的误读。（我已经说过，作者已死———即便我这么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本面向特定

读者群的著作显然也可以对另一群读者言说。尽管如此，对于何为东方法律主义———及其作为一

种渴求之可行性———的判定最终仍将主要依赖于该书的中国读者。尽管《法律东方主义》并不寻

求解答东方法律主义的问题，但它在真正致力于此的对话当中必能起到一定作用，即便只是激起

一些为之打开观念空间的批评。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语境下，或许最为有益的方法是把《法律东方主义》当作一种美国及全球

法律话语的产物加以研究，而不是将其作为对于中国法领域的直接介入。《法律东方主义》在中国

最终会承载怎样的意义以及它将产生何种之影响，最终都是一个译介———既是字面意义上的，也

是比喻意义上的———政治的问题。尽管该书对于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批评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

的，但一位中国的爱国者或许能够从此等批评中为其国家权力在全球舞台上的最大化投射找到有

力的正当理由。相反，一位对中国自身牵涉境内少数族裔及境外邻国人民之帝国历史更为理解的

读者或许会从美国全球道德与法律领导权的兴衰历史中收获某种警示性的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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